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监狱管理局文件
宁狱通〔2021〕16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马 锋
转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 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印发《全区

公安机关看守所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监狱：
现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自治区公安厅 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印发《全区公安机关看守所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(宁公<监管>通〔2021〕2号)文件予以转发，请认真学习，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附件：《全区公安机关看守所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监狱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12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  联系人：刘桐辉  0951-6197051）


 宁夏监狱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12日印发 
